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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遗址保护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高展  张梅

靖边县文物保护中心

摘　要：长城遗址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在开发旅游经济的同时保

护好长城遗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就目前来看，长城遗址保护的旅游开发还存在一些矛盾，无法在开发

旅游的同时保护遗址。旅游开发带来的宣传效应，可以使广大消费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旅游开

发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损害使得文化遗产的价值大打折扣。所以，如何使旅游开发和长城遗址保护同时进行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是当前重点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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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伟大的祖国万里长城，作为世界著名的奇迹之一，

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价值，赢得了世人的

赞誉。这雄伟的建筑，凝聚了无数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与汗水，是每一位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骄傲。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对长城遗址保护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持长城历史风貌完整的前提下，

需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其资源，实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平

衡。特别是在旅游建设方面，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

旅游活动不会对长城遗址造成损害，同时也要充分利用

长城旅游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长

城的经济价值与历史保护的互利共赢，进而促进长城的

可持续发展[1]。

一、靖边县长城分布与保护基本情况

（一）长城分布情况

我县长城从战国开始，历经秦、隋、明等朝代修

筑，分布于黄蒿界镇、海则滩镇、杨桥畔镇、龙洲镇、

镇靖镇、天赐湾镇、小河镇、杨米涧镇、中山涧镇、周

河镇10个乡镇，以及新城便民服务中心、天赐湾便民服

务中心、大路沟便民服务中心、水路畔便民服务中心4

个便民服务中心。其中，战国—秦长城遗址全长103119

米，包括墙体33段，单体建筑108座（敌台105座、烽火

台3座），关堡12座（关7座、堡5座）和相关遗存3处。

隋长城遗址全长3187米，现存墙体2段，单体建筑16座

（敌台10座、烽火台6座）。明长城遗址包括大边和二

边，共有墙体202031米：大边全长90960米，墙体46

段，营堡5座，单体建筑152座（马面69座、敌台28座、

烽火台55座）、关堡13座（关11座、堡2座）和相关遗

存1处；二边全长111071米，墙体5段，单体建筑43座

（敌台5座、烽火台38座）。

201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划定长城墙体遗址本体外延50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外延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使长城保护工作

有了重要依据和支撑。

（二）靖边县长城保护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

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靖边县实际情况，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和“科学规划、原状保护、属地管理、落实责任”的原

则，于202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了《靖边县长城保护管

理办法（暂行）》条例，为了迅速扩大全县上下对《靖

边县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暂行）》条例知晓率，靖边县

文物保护中心立即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通过开

展系统内部的普法学习、宣传活动和业务技能课程。组

织县、（乡）镇、村三级长城保护员和相关主管机构和

分管人员在县图书馆报告厅启动了第一期靖边县长城保

护员培训，开展普法和业务知识培训，同时也是为加强

长城保护员的规范化管理，提升长城文保员的专业素质

和专业水平。且多视角地向群众宣讲文物保护的相关措

施，让群众知晓破坏文物的法律责任，普及文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在群众中营造了保护文物光荣、损坏文物

可耻、破坏文物犯罪，人人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

为2022年更好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而且，靖边县长城保护工作形成了纵向的县、乡

镇、村三级层层抓落实，横向由县级长城巡护队、长城

保护员和田野文物保护员交叉巡逻，长城保护工作立体

巡护模式基本形成。通过制定长城安全应急预案，完善

长城保护站管理制度，对文保中心及14个长城沿线各镇

（便民服务中心）长城保护站的缺失的标识牌，警示

牌，界桩重新进行制定，更换，共新增界桩120根、石

碑4块、长城保护宣传牌80个。

二、靖边县长城遗址保护地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长城是我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重大历史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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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长城遗址靖边段作为长城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

文化价值。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城的重要

指示精神，推动长城精神与时代元素相结合，2020年文

化和旅游部牵头制定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靖边县“镇靖堡至龙洲堡段长城保护修缮项

目”“龙洲堡至镇靖堡明长城风景道”为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国家层面重点项目。靖边县长城遗址作为其重要的

文化遗产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旅游价值。然

而，在旅游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靖边县长城遗址

保护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群众长城保护意识不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与此同时，部分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却并没有得到相

应的提升[2]。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利益，而忽

视了文物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尤其在长城保

护方面，这种意识不强的现象尤为突出。由于历史原

因，靖边县长城的保护工作一直存在诸多困难。尽管政

府和社会各界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

是长城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群众对

于长城保护的观念滞后，他们认为长城只是一种历史的

遗迹，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保护。另一方面，部分群众

对于文物保护的概念也并不清楚，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

护文物，甚至会做出一些破坏文物的行为，导致长城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

（二）长城文物保护员专业素养不足

目前，靖边县的长城保护工作站多数分布于边远偏

僻的地区，这给长城保护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加上长

城遗产构成又极为复杂，地方财力困难，长城保护员的

专业知识、管理能力、装备配置、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仍有不足，包括部分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和长城文保

员上报巡查记录不够及时等，都给长城保护工作带来了

更大的挑战。

（三）长城段落监管难度大

靖边县境内的长城部分段落已经不明显甚至消失，

这给当地村民在长城遗址旁平整道路、种植农作物等现

象提供了便利。这些行为偶尔仍有发生，主要原因是多

处于偏远地段，监管和查处难度较大，打击效果不明

显。

三、长城遗址保护地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措施

（一）保障长城遗址保护地旅游开发与长城历史环

境风貌相协调

在长城旅游开发的事前阶段，应遵循一个重要原

则，即长城的旅游开发及其配套的旅游设施建设应与长

城原有的历史风貌环境相协调。不能建设与长城历史风

貌完全相悖的现代风格建筑，因为这样的建设会对长城

的整体环境风貌造成重大改变，削弱、缩小其原有的风

貌气质。现代建筑的成熟和先进，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

视觉感官上，都会对长城产生巨大的冲击，使长城容易

淹没在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混凝土之中。而且这种冲击

是不可逆的，难以恢复，既破坏了长城整体历史风貌，

又损害了其形象。因此，在靖边县长城遗址保护与旅游

开发的事前阶段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以保护和传

承长城的历史风貌。长城遗址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配

套设施的建造风格、色调、高度、体量应与长城大体一

致，以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和整体性。

（二）长城遗址旅游开发运行过程中加强对长城的

监管保护

一旦长城及其周边地区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为了确

保长城的保护，必须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和监管。同

时，随着长城旅游开发的进展和运营，必须跟进相应的

保护措施。要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履行长城保护职责，把长城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将长城保护经费纳入本级

财政预算，建立管理目标责任制，逐级分解落实保护责

任。坚持新老问题一起改，不同层面问题共同抓，做到

整改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充分发挥多方联动机制

作用，各相关职能部门会同长城遗址所在乡镇开展长城

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排查在长城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违建乱搭、耕田种地、挖土取沙等违

法违规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切实保障长城安全。

（三）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报批工作

靖边县长城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保护和开发这一宝贵资源对于促进当地经济、文化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长城遗址保护与旅

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

法规宣传、开展社会参与、做好文物审批等[3]。首先，

保护长城遗址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法规宣传是

增强公众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通过各种宣传手

段，如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普及《文物保护

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规和长城保护知识。同时，

还要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爱我靖边、护我长城”宣

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增强

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其次，长城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应加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包括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共同参与到长城保护工作中

来。例如，可以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长城保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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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活动；鼓励企业投资文物保护项目，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开展长城保护

研究工作等。通过社会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的长城保护与旅游开发新格局。

（四）注重保护方案与管理的协调性

长城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既包含技术层面，

也包括政治层面，管理者不但要有切实的、可信的技术

资料，而且要有关于立法情况、区域形势和政治状况的

真实资料。所谓管理就是指一个人用自己的行为来控制

事情的一个过程，长城遗址经营是指对自然条件、土地

使用、旅游观光、解说等各方面因素进行规划与管理的

过程，这样做的目标就是要把长城的破坏性降到最低，

这需要建立在一个好的计划之上，尤其是考虑到基地的

价值和管理方面的各种问题，对其进行管理的主要有：

一是保护文物，二是对当地政府进行投资，这需要同各

方面以及各方面主体进行磋商和协调，让这些地方和历

史文物的保存与现代社会融为一体，与当地民众文化生

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与人们进行交流，真正增强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让人们以形成国家凝聚力为

荣，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作人员采用不同的

保护方式可以具有保存原状、局部复原，以及在葬后重

建、营造景观园林等多种功能，在综合考虑价值、外

观及防护技术等因素后，由规划单位负责编制方案，报

高级别监理单位审核核准[4]。另外，应当针对场址及其

所处的特定情况制定明确的管理办法，应该考虑如何开

放、展示、增加收入，并发展业务经营方案以确保长城

遗址保护和周边的环境不被损坏。

（五）加大长城遗址保护的资金投资，建立完善的

旅游监管机制

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和文化遗产，其开发、保护和

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长城的保护和开发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如何筹措资金成为长城保护和

利用的关键问题。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长城保护和

利用地资金投入。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财

政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来支持长城的保护和利用。同

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鼓励社会各

界参与长城的保护和利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长城保护和利用机制。其次，可以与其他旅游主办机构

联合出资或注入外资等方式为长城的保护利用筹措资

金。这些机构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人才培训

等方式来支持长城的保护和利用。同时，这些机构还可

以通过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等方式来提高长城的知名度

和吸引力，进一步促进长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可

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筹措资金。例如，可以开发

长城旅游产品、推广长城文化品牌、开展长城文化交流

活动等，通过这些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

游客和投资者，为长城的保护和利用筹措更多的资金。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支持，才能为长城的保护和利

用提供坚实的后盾，实现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建立系统完善的旅游监管机制对于长城遗址

保护与旅游开发业的健康发展尤为必要。靖边县文物保

护中心与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统筹协作，提高执法监督力度和规模，以确保长城旅游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的旅游监管机制，

包括制定相关法规、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服务

质量监管等方面。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

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维

护旅游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游客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旅游

景区的安全管理，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积

极与旅游相关部门的统筹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长

城健康旅游业的发展[5]。例如，可以与旅游、文化、环

保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

政策，促进长城遗址保护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长城旅游业的发展和长城的保护是相辅

相成的，所以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长城遗址保

护的旅游开发要以长城为基础，遵循长城保护的基本原

理、遵循其客观规律，对其进行合理地保护。在旅游

开发中应对长城进行事前审批，还要对其进行监测这是

双赢的局面。另外，人民群众肩负着保卫长城遗址的重

任，因此，长城遗址保护的旅游开发是一个综合性的系

统工程，相关人员应当严肃地考察旅游开发的可能性与

作用，加强对长城遗址的保护，实现科学合理的旅游开

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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